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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奉教育部 107年 10月 5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3547號函暨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 2月 11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080004307號函 

             核備辦理。 

二、主   旨：為積極推廣國內划船運動，培養中等學校優秀青少年、青年選手，以提 

             昇國內划船技術水準。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五、協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宜蘭縣體育會 

六、承辦單位：宜蘭縣體育會划船委員會 

七、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8日至 3月 21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八、比賽地點：宜蘭縣冬山河水上競技場 

九、參賽組別： 

（一）高中男子組（Junior Men）。       （二）高中女子組（Junior Women）。 

（三）國中男子組（Youth Junior Men）。   （四）國中女子組（Youth Junior Women）。 

十、比賽項目：  

（一）高中男子組（Junior Men）： 

      1、單人雙槳式 (JM1X)。             2、雙人雙槳式 (JM2X)。 

      3、雙人單槳無舵手式 (JM2－)。      4、四人雙槳式 (JM4X)。 

      5、四人單槳無舵手式 (JM4－)。      6、八人單槳有舵手式(JM8+) 

（二）高中女子組（Junior Women）： 

      1、單人雙槳式 (JW1X)。             2、雙人雙槳式 (JW2X)。 

      3、雙人單槳無舵手式 (JW2－)。      4、四人雙槳式 (JW4X)。 

      5、四人單槳無舵手式 (JW4－)。 

（三）國中男子組（Youth Junior Men）： 

      1、單人雙槳式(YJM1X)。             2、雙人雙槳式 (YJM2X)。 

      3、雙人單槳無舵手式 (YJM2－)。     4、四人雙槳式 (YJM4X)。 

      5、四人單槳無舵手式 (YJM4－)。     6、八人單槳有舵手式（YJM8+）。 

（四）國中女子組（Youth Junior Women）： 

      1、單人雙槳式(YJW1X)。             2、雙人雙槳式 (YJW2X)。 

      3、雙人單槳無舵手式 (YJW2－)。     4、四人雙槳式 (YJW4X)。 

      5、四人單槳無舵手式 (YJ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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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競賽規則：  

（一）採用 FISA國際划船最新規則。本規程未明載者，以技術會議討論決議為最終決

議，未出席單位對於會議決議不得異議。 

（二）各單位報名隊數為單人雙槳與雙人雙槳限報兩隊，其它項目不限報名隊數（A、B、

C…），惟不得跨隊參加比賽。國、高中組選手至多參賽兩項，男子八單與女子〈四

單或四雙只能擇一參賽〉不受二項限制。惟不得跨隊組合報名)。請各教練自行

衡量報名，如棄權一項，其餘項目不得參賽。 (如報名時有三隊，比賽前有 2隊

棄權該項目不舉辦）。 

（三）八單舵手可不受性別限制，惟體重仍應受 JM8+須達 55Kg、YJM8+須達 50Kg下限

之規定，舵手體重未達下限者應加重物補足其重量，加重物之上限為 10Kg未達

此限取消資格。 

十二、報名方式：請 mail 至 ctara707@ms16.hinet.net。將報名表列印後，連同學生證

正反影印本及家長同意書〈107年 3月 18日後未滿十八歲者需檢附〉。

郵寄至指定報名地點（資料不齊，不接受報名）。 

十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8日下午 17點前。（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改） 

十四、報名費：每位選手新台幣 350元。(未參賽者不得退費)。 (比賽期間每人投保意

外險參佰萬及醫療險 30萬元)。 

十五、報名資格：各單位以校組隊參賽不得跨校組隊，選手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當學

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十六、比賽方式：  

（一）各組各項報名隊數四隊〈含〉以下，先進行水道賽未出賽單位不得參加決賽。單

一項目報名隊數達 17隊（含）以上，先進行計時賽取前 8隊進行預、複、決賽。 

（二）高中組 2000公尺、國中組 1000公尺，競賽採四條水道進階系統進行。 

（三）比賽項目分成 A組、B組進行〈視報名狀況大會得適度調整組別項目〉 

A組：(JM1X)、(JM4X)、(JM4-)、(JW2-)、(JW2X)、(YJM1X)、(YJM2-)、(YJM4X)、

(YJW2X)、(YJW4-)、(YJM8+) 

B組：(JM2-)、(JM2X)、(JM8+)、(JW1X)、(JW4-)、(JW4X)、(YJM2X)、(YJM4-)、

(YJW2-)、(YJW4X)、(YJW1X)   

十七、獎勵標準：  

（一）個人獎項：每組每項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第四至八名頒發獎狀。獎項數決

定標準如下：3取 1；4取 2；5取 3；6取 4；7取 5；8取 6；9取 7、10隊以上

取 8。 

（二）團體獎項：各組團體第一、二、三、四名頒發獎盃及獎狀，團體成績以金牌數多

者勝出。金牌數相同時則以銀牌數計算，依此類推至第八名若相同則以並列計算。

mailto:請mail至ctara707@ms1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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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在單項報名兩隊以上者，擇較優一隊計算團體成績。 

（三）本賽會為本會指定符合教育部訂頒「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法」之比賽。依據教育部最新公布之「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第 6條第 6款規定，凡參加本項比賽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 16隊以

上取最優級組前 8名，14或 15隊取最優級組前 7名，12或 13隊取最優級組前 6

名，10或 11隊取最優級組前 5名，8或 9隊取最優級組前 4名，6 或 7隊取最優

級組前 3名，4或 5隊取最優級組前 2名，3隊以下取最優級組第 1名。將具有

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四）各項目實際參賽隊數兩隊（含以下），則不辦理本項比賽亦不得申請甄試升學。 

（五）本賽事國中組、高中組，具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十八、申訴抗議：比賽時發生事端，當船隻通過終點後，選手對競賽過程有【異議】立

刻向主審「舉手」表示「異議」，不服主審之說明時，於該項比賽後半小時內，

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正式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經裁判長接受

後，交由審判委員會裁決之。若抗議成立保證金發還，如不成立，保證金沒收。 

十九、會議時間地點： 

（一）技術會議：108年 3月 17日(星期日) 15:00(暫定)冬山河艇庫會議室。 

（二）裁判會議：108年 3月 18日(星期一) 07:00(暫定)冬山河艇庫會議室。 

二十、本競賽規程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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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組別：高中男子組 

聯 絡 人：                                 手機：                   電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日期 
J/M1X J/M2X J/M2－ J/M4X J/M4－ J/M8+ 

J/M2X J/M2－ J/M4X J/M4－ J/M8+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V   

              

              

              

              

              

              

              

              

              

              

              

              

              

              

1.填報資料請詳細檢查    2.表格不夠請自行增行  

 領隊：                   教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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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組別：高中女子組 

聯 絡 人：                                 手機：                   電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日期 
J/W1X J/W2X J/W2－ J/W4X J/W4－ 

J/W2X J/W2－ J/W4X J/W4－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V  

            

            

            

            

            

            

            

            

            

            

            

            

            

            

1.填報資料請詳細檢查    2.表格不夠請自行增行  

 領隊：                   教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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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組別：國中男子組 

聯 絡 人：                                 手機：                   電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日期 

YJ/  

M1X 

YJ/ 

M2X 

YJ/ 

M2－ 

YJ/ 

M4X 

YJ/ 

M4－ 

YJ/ 

M8+ 

YJ/M2X YJ/M2－ YJ/M4X YJ/M4－ YJ/M8+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V   

              

              

              

              

              

              

              

              

              

              

              

              

              

              

1.填報資料請詳細檢查    2.表格不夠請自行增行  

 領隊：                   教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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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組別：國中女子組 

聯 絡 人：                                 手機：                   電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日期 

YJ/ 

W1X 

YJ/ 

W2X 

YJ/ 

W2－ 

YJ/ 

W4X 

YJ/ 

W4－ 

YJ/W2X YJ/W2－ YJ/W4X YJ/W4－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V  

            

            

            

            

            

            

            

            

            

            

            

            

            

            

1.填報資料請詳細檢查    2.表格不夠請自行增行  

 領隊：                   教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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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學生證黏貼表格 

單位名稱：                             組   別：                              ＊（本表 格 不 敷 使 用 請 自 行 影 印 ） 

姓名： 姓名： 姓名：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姓名： 姓名： 姓名：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姓名： 姓名： 姓名：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學生證正反影印本 

黏貼處（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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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 

為未成年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其參加 107年 3月 18-21日『107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本人已詳閱競賽規程之規定，

願遵守大會之規定。特立此書為憑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簽章) 

運動員簽名：                               (簽章) 

教練簽名：                                 (簽章) 

 

學校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